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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/CN.9/578/Add.14  

二. 意见汇编 
 
A. 国家 
 
11. 马其顿 

 
［原文：英文］ 

［2005年 6月 8日］ 
 

 我们认为此一事项应当在国际一级加以规范。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发展，这

一公约主要将有助于增进不同国家的主体之间贸易活动的效率。我们指出，这

一公约包括总部设在不同国家的经济实体之间订立的贸易协定。 

 关于工作组尚未形成协调一致看法的几个有待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提出以下

几点： 

 1. 第 1 条：建议加上“或协定”。 可取的做法是，委员会在其关于公约
草案的评注中对“合同”的含义作出解释。我们提出这一建议，是因为第 1 条
加上“合同或协定”这样的词之后，从标题开始，公约通篇都应在“合同”一

词之后加上“或协定”； 

 2. 第 16 条之二：这一建议可以接受，因为这是多边协定中的一个共同规
定； 

 3. 第 19 条之二：关于第 1 款，我们认为最好使用“有关的公约、条约或
协定”这样的措词，以便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法委员会的公约； 

 4. 第 24 条：过渡性条款。我们认为，美国的提案是合适的，因为各新款
对涉及各国义务的各种可能情形的规定更为具体。 

 

 
 


